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９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２４

，

５３６

，

７０４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７７８

号文核

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 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７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１

、公司控股股东魏连速先生及魏捷、王忠东承诺：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承诺

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上市流通和转让。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任职期间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

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 （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

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本人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关于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锁定的有关规定。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２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２４

，

５３６

，

７０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３．３８％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总

数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

备注

１

魏连速

２２

，

９６４

，

８００ ２２

，

９６４

，

８００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长、总经理

２

魏捷

１

，

４９２

，

０３２ １

，

４９２

，

０３２

魏连速先生的姐姐

３

王忠东

７９

，

８７２ ７９

，

８７２

魏连速先生的姐夫

合计

２４

，

５３６

，

７０４ ２４

，

５３６

，

７０４

说明：

１

、 魏连速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故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本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２

、魏连速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

１２００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７３５０

万股的

１６．３２％

。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项 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９

，

９０５

，

１７９ １７

，

２２３

，

６００ ２４

，

５３６

，

７０４ ２２

，

５９２

，

０７５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２４

，

５３６

，

７０４ ０ ２４

，

５３６

，

７０４ ０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４

，

５３６

，

７０４ ０ ２４

，

５３６

，

７０４ ０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５

，

３６８

，

４７５ １７

，

２２３

，

６００ ０ ２２

，

５９２

，

０７５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３

，

５９４

，

８２１ ７

，

３１３

，

１０４ ０ ５０

，

９０７

，

９２５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３

，

５９４

，

８２１ ７

，

３１３

，

１０４ ０ ５０

，

９０７

，

９２５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７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７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五、其他事项

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本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本公司也不存在对该

等股东的违规担保。

六、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３３

证券简称：桐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上午在公司五楼会议

室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６

其中：内资股股东人数

４

外资股股东人数

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６９７４７２８００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６１３７０００００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８３７７２８０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７２．３８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６３．６９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８．６９

（三）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对需审议议案进行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陈士良先生主持。

（四）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

１１

人，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５

人。 董事会秘书周军出席会议。 公司总

裁汪建根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６９７４７２８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２

关于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

规划的议案

６９７４７２８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３

公司关于不对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

进行分配的议案

６９７４７２８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４

关于向各银行申请授信额度

的议案

６９７４７２８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北京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见证， 并由其出具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合法合

规的结论性意见。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披露公告所需报备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见证意见（法律意见书）；

３

、最新的公司章程。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２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５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配股简称：中绒

Ａ１

配；配股代码：

０８０９８２

；配股价格：

３．８９

元

／

股。

２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时间，提请股东

注意配股缴款时间。

３

、本次配股网上认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网上清算，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将公告配股发行结果，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４

、配股股份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５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绒业”、“公司”或“发行人”）配股事宜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本次配股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０５９

号文核准。

６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摘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其他有关资料刊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内

容。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３

、配股比例及数量：以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Ｔ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收市后中银绒业总股本

５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配售

３

股，可配售股份总额为

１６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配售股份不足

１

股的，按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处理。 预计本次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

６．５

亿元。

４

、配股价格：本次配股价格为

３．８９

元

／

股，配股代码为“

０８０９８２

”，配股简称为“中绒

Ａ１

配”。

５

、主要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大股东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公开承诺以现金方式全额认

配。

６

、发行对象：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Ｔ

日）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中银绒业全体股东。

７

、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８

、承销方式：代销。

９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

以下时间均为交易所正常交易日，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如下：

交易日 日期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配股发行公告及

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Ｔ＋１

日

至

Ｔ＋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配股提示性公告（

５

次）

全天停牌

Ｔ＋6

日

２０１２

年

9

月

4

日 发行成功，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Ｔ＋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

刊登配股发行结果公告，发行成功的除权

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退款

日

正常交易

注：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发行认购办法

１

、配股缴款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Ｔ＋５

日）的深交所正常交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

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２

、认购缴款方法

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托管券商处通过深交

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配股代码“

０８０９８２

”，配股价格

３．８９

元

／

股。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止股权

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０．３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

分公司《证券发行人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指南》中的零碎股处理办法处理，请投资者仔细查看“中

绒

Ａ１

配”可配证券余额。 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配股数量限

额。

３

、股东所持股份如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的，分别到相应的营业部认购。

三、咨询电话：

为便于投资者沟通及了解本次配股相关事宜，发行人专门开通热线电话，用于投资者沟通和咨

询。

咨询电话：

０９５１－４０３８９５０－８９３４

；开通时间：本次配股发行期间工作时间。

四、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羊绒工业园区中银大道南侧

法定代表人：马生国

董事会秘书：陈晓非

联系人：徐金叶

电话：

０９５１－４０３８９５０－８９３４

传真：

０９５１－４５１９２９０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保荐代表人：伍嘉毅、张广中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６５９

特此公告。

发行人：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６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完成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授予

登记工作，期权简称：胜利

ＪＬＣ１

，期权代码：

０３７５９６

。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并将草案报送证监会备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对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修订并经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

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经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首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方案的议案》，确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权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二、本次股票期权授予具体情况

公司向

８４

位激励对象授予

１００７

万份股票期权，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１％

，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可行权

日以预先确定的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

１

股本公司人民币普通股的权利。

１

、授权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２

、授予数量：

１００７

万份股票期权。

３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含下属控股子公司的主要技术、管理

人员），共计

８４

人。

注：公司原拟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总计

１１８６

万份，其中首次向

９０

名激励对象授予权益

１０８６

万

份，预留权益

１００

万份。 由于公司原激励对象中，毕研栓、朱元斌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离职，汪敬文、倪雪

琴已提出离职申请正在办理离职手续，郑平、温凯盛因个人原因放弃参与股权激励，公司取消其原本应获

授的股票期权共计

７９

万份，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对象调整为

８４

名，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数量调整为

１００７

万份；预留权益

１００

万份。

４

、行权价格：

７．９４

元。

５

、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票作为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

６

、行权安排：本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首次授权日起五年。 本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

权自首次授权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按如下方式分四期行权：

行权期 行权安排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

数量的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２５％

第二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２５％

第三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２５％

第四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权日起

６０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２５％

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但在该行权期内未全部行权的，则未行权的该部分期权由公司注销。

三、 股票期权登记情况

１

、 期权简称：胜利

ＪＬＣ１

２

、 期权代码：

０３７５９６

３

、 本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１００７

万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２．５１％

，股票期权的分配情况如下：

序号

激励对象

姓名

职务 拟分配的数量（股）

占本次授予总量

的比例

占股本总额的

比例

１

曹海峰 董事、总经理

１

，

２６０

，

０００ １１．３８％ ０．３１％

２

皋雪松 董事、副总经理

７２０

，

０００ ６．５０％ ０．１８％

３

章海龙 副总经理

３５０

，

０００ ３．１６％ ０．０９％

４

包燕青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

３５０

，

０００ ３．１６％ ０．０９％

５

许永红 财务负责人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８％ ０．０３％

６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

７９

人）

７

，

２７０

，

０００ ６５．６７％ １．８２％

合计

１０

，

０７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５１％

４

、 公司原拟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总计

１１８６

万份， 其中首次向

９０

名激励对象授予权益

１０８６

万

份，预留权益

１００

万份。 由于公司原激励对象中，毕研栓、朱元斌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离职，汪敬文、倪雪

琴已提出离职申请正在办理离职手续，郑平、温凯盛因个人原因放弃参与股权激励，公司取消其原本应获

授的股票期权共计

７９

万份，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对象调整为

８４

名，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数量调整为

１００７

万份；预留权益

１００

万份。

除前述离职

／

职位变动激励对象外，其余激励对象及其所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对

象名单（调整后）》（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一致。

５

、预留部分期权将在明确授予对象后，另行披露授予登记相关事项。

四、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对公司发展的影响

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的促进作用，有利于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提升公司业绩。

特此公告。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002559

证券简称：亚威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6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29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30

；

2

、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黄海南路仙城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吉素琴女士；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0

人，代表股份

64,618,82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8,800

万股的

73.43%

。

(

三

)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

会议。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的方式。

（二）议案的表决结果：

1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618,82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关于

<

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618,82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618,82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一

)

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

二

)

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王 松、侍文文

(

三

)

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

一

)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二

)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９８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６

号

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２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本行） 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在北京本行总行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６

名，亲自出席

１６

名。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姜建清董事长主持召开，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聘任王希全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１６

票，同意

１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会议决定聘任王希全为本行副行长，其任职资格尚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王希全简历详

见附件。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王希全与本行之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或控股股东概无利益关系，在

过去三年内并无在任何其他上市公司担任董事职务， 亦无持有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ＸＶ

部所指本行任

何股份权益。

二、关于调整部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主席及委员的议案

相关董事对涉及本人的事项回避表决后，本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事项 有表决权票数 同意 弃权 反对

黄钢城任提名委员会主席

１５ １４ ０ １

黄钢城任战略委员会委员

１５ １４ ０ １

钟嘉年任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主席

１５ １５ ０ ０

柯清辉任薪酬委员会主席

１５ １１ ３ １

麦卡锡任薪酬委员会委员

１５ １５ ０ ０

洪永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

１５ １５ ０ ０

洪永淼任提名委员会委员

１５ １５ ０ ０

洪永淼任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１５ １５ ０ ０

洪永淼任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

１５ １５ ０ ０

按有关规定，鉴于本行原独立董事钱颖一任期届满不再担任本行独立董事，为确保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正常运作，会议决定对本行部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主席及委员进行以下调整：

黄钢城先生任提名委员会主席及战略委员会委员，不再担任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主席；钟嘉年先生任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主席；柯清辉先生任薪酬委员会主席；麦卡锡先生任薪酬委员会委员；洪永淼先生任

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

特此公告。

附件：王希全简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附件：

王希全简历

王希全，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０

年出生。

王希全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起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层成员兼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１９８５

年加

入中国工商银行，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起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曾任中国工商银行山西

阳泉市分行行长、河北省分行副行长、资产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内部审计局局长。

王希全毕业于南京大学，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2

年

8

月

30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0787

证券简称：

*ST

创智 公告编号：

2012-038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8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公司重组相关公告。 经事

后审核，发现上述公告中的《收购报告书摘要》由于操作原因版本使用错误，更正后的《收购报告书摘要》与

本更正公告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上。

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公司将加强信息披露审核程序的严格落实，切实提

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0560

证券简称：昆百大

A

公告编号：

2012--047

号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昆百大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8

月

24

日，以专人送

达、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在保障董事充分

表达意见的前提下，于

2012

年

8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参加会议董事

7

名，实际参会董事

7

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云南云上四季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房屋租赁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30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公告。

特此公告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8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0560

证券简称：昆百大

A

公告编号：

2012-048

号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云南云上四季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交易情况概述

1.

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云南云上四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云上四季

"

）是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本公司

"

或

"

昆百大

"

）的控股子公司。其中本公司持有其

95.13%

的股权，该公司经营团队（包括其高级

管理人员及核心部门经理）持有其

4.87%

的股权。

云上四季主要承担所辖经济型酒店的整体运营管理职能。 为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云上四季积极探索

有自身特点的经济性型酒店的连锁发展模式，在稳步做好现有门店经营工作的同时，持续做好新项目的开

发。 现因业务发展需要，云上四季拟向上海中悦苑景宾馆租赁位于上海市闸北区沪太路

1049

号的

"

上海中

悦苑景宾馆

"

楼宇及其所属场地作为新开门店的经营场所。 其中，房屋建筑面积为：主楼

10092.79

平方米，

副楼

2516.26

平方米。 租赁期自

2012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止，共计

10

年

6

个月。 其中，

2012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13

年

1

月

31

日止为免租金装饰装修期；

2013

年

2

月

1

日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年租金

为

490

万元；

2018

年

2

月

1

日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年租金为

539

万元。 本公司拟为云上四季以上承租提

供担保

,

即如果云上四季不能按期支付租金、水电燃气电信等费用、配套设施、设备等维护维修费用、利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出租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等，由本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

审议或审批情况

本公司

2012

年

8

月

29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云南云上四季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担保不涉及关联交易。 担保对象云上四季的资产负债率未

超过

70%

，且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也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 因此，本次

担保属董事会审批权限，不需经股东大会审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云南云上四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正

注册地点：昆明市东风西路

1

号新纪元广场停车楼

10

楼

法定代表人：何道峰

股权比例：本公司持股

95.13%

，经营团队持股

4.87%

经营范围：酒店管理；房屋租赁；以下范围限分公司经营：客房、饭菜、煮品；预包装食品、日用百货的销

售。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云上四季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9,563.44

万元， 总负债为

6,

600.40

万元，净资产为

2,963.04

万元。

2011

年

1

―

12

月营业收入

7,903.48

万元，净利润

900.71

万元。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云上四季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0,696.67

万元，总负债为

7,438.25

万元，净资

产为

3,258.42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9.54%

。

2012

年

1

――

6

月营业收入

4,625.91

万元，净利润

295.38

万元。

三、本次交易涉及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本次房屋租赁期限自

2012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止，共计

10

年

6

个月。 其中，

2012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13

年

1

月

31

日止为免租金装饰装修期；

2013

年

2

月

1

日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年租金为

490

万元；

2018

年

2

月

1

日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年租金为

539

万元。

2.

租金采取

"

先交后用

"

的原则。每年租金分四期支付，每三个月支付一期。如云上四季不按时交纳房屋

租金，每逾期一天，按该期应支付租金的

0.05‰

加付违约金，超过

30

日仍未交纳租金的，即为违约，合同解

除。 除结清费用外，云上四季应支付

400

万元作为违约金。

3.

本公司应承担的担保责任为：如果云上四季不能按期支付租金、水电燃气电信等费用、配套设施、设

备等维护维修费用、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出租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等，由本公司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该笔担保将在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签订相关担保合同。

四、董事会意见

鉴于云上四季其他股东为其管理团队成员，均为自然人股东，因此由本公司对该房屋租赁承担全额担

保责任，云上四季自然人股东未按其持股比例提供担保。

该房屋租赁之目的是出于云上四季拓展门店的需求，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本公司持有其

95.13%

的股

权，能够通过对其实施有效管理和控制，确保其按时交纳房屋租金，控制相关风险。 且云上四季经营情况良

好，财务状况稳定，有能力按期交纳房屋租金。 因此，该项担保不会影响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本

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止披露日，本公司对外提供担保

34,238.50

万元（不包括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占上年度经

审计净资产值的

34.94%

。上述担保均为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均已按相关规定履行了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审批程序。 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34,777.50

万元，占上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35.49%

，均是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对外担保总额未超过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

50%

。

六、备查文件目录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024

证券简称：苏宁电器 公告编号：

2012-039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公司分别于

2012

年

8

月

14

日、

2012

年

8

月

22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上刊登了《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及《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

性公告》；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9

日下午

13

：

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8

日

-8

月

29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9

日上午

9:30－11:30

，下

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8

日

15:00

至

2012

年

8

月

29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

1

号苏宁总部办公楼会议中心

405

室

3

、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

、会议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近东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27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959,598,786

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53.6310%

。 其中

1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667,747,092

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49.6780%

；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

供的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247

人， 代表股份

291,851,694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3.9530％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近东先生主持，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江苏世

纪同仁律师事务所许成宝、徐蓓蓓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3,947,007,12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6820%

；反对票

414,9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05%

；弃权票

12,176,7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3075%

。

2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该议案需逐项审议

（

1

）发行公司债券的规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3,946,913,92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6796%

；反对票

421,7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07%

；弃权票

12,263,15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3097%

。

（

2

）发行公司债券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3,946,915,32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6797%

；反对票

419,1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06%

；弃权票

12,264,35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3097%

。

（

3

）发行公司债券的期限和品种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3,946,934,52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6802%

；反对票

418,3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06%

；弃权票

12,245,95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3093%

。

（

4

）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3,946,933,12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6801%

；反对票

418,3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06%

；弃权票

12,247,35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3093%

。

（

5

）发行公司债券的还本付息方式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3,946,943,42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6804%

；反对票

409,4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03%

；弃权票

12,245,95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3093%

。

（

6

）发行公司债券的利率水平及确定方式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3,946,934,52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6802%

；反对票

409,4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03%

；弃权票

12,254,85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3095%

。

（

7

）发行公司债券的担保安排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3,946,933,12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6801%

；反对票

409,4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03%

；弃权票

12,256,25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3095%

。

（

8

）发行公司债券上市场所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3,946,934,52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6802%

；反对票

409,4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03%

；弃权票

12,254,85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3095%

。

（

9

）发行公司债券偿债保障措施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3,946,934,52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6802%

；反对票

409,4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03%

；弃权票

12,254,85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3095%

。

（

10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3,946,934,52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6802%

；反对票

409,4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03%

；弃权票

12,254,85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3095%

。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3,946,595,1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6716%

；反对票

411,2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04%

；弃权票

12,592,42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3180%

。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许成宝律师、徐蓓蓓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8

月

30

日


